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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开放课题指南
口腔疾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依托四川大学，实验室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以严重危害国人口腔和全身健康的重大口腔疾病为突破口，围绕前沿领域和疾病防治的关键核心技术等重大问题开展基础和临床研究。为贯彻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方针，促进多学科交流与合作，推动实验室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口腔医学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现面向国内外接受2026年度开放课题申请。
一、申请课题研究方向
（1）口腔与全身共病互作机制研究
（2）硬组织发育调控机制及其异常的干预研究
（3）头颈肿瘤时空演进及干预机制研究
（4）口腔相关智能响应材料的研发及应用研究
（5）干细胞在颅颌面组织再生中的作用机制及应用研究
二、申请条件
凡已取得博士学位，从事口腔医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均可向实验室提出申请。
三、资助金额与期限
[bookmark: _GoBack]资助金额20万元/项，课题研究年限为2年。
四、申请流程
1. 申请人需于实验室官网下载填写《口腔疾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将纸质版申请书及相关佐证材料（包括：申请人学位及职称复印件、申请人主持的科研项目批文复印件、代表性论文首页等）一式1份（A4纸双面打印）提交至重点实验室。
2. 申请书须由课题负责人亲笔签名，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bookmark: _Hlk190096894]3. 将word版申请书（文件命名方式：申请人所在单位-申请人姓名-申请课题名称）含扫描版签字盖章页（插入word文档内）提交至邮箱sklod@scu.edu.cn，纸质版与电子版申请书内容须一致。
4. 本年度开放课题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8日。
5. 课题申请书经重点实验室专家评审决定是否资助，评审结果将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获得资助的申请人。
五、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4号，口腔疾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楼A808
联系人：彭显
电话：028-85503494
邮箱：sklod@scu.edu.cn
六、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1. 课题经费使用严格执行四川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并按时提交研究计划、工作进展报告、研究工作总结等材料。
2. 受资助的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须标注“口腔疾病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课题编号）资助”。
3. 课题负责人应在当年12月15日前向重点实验室管理办公室提交以下材料：
（1）年度工作进展报告；
（2）已正式发表的与本课题相关的论文首页，以及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论文收录佐证材料；
（3）与开放课题研究相关的专利、标准和指南证明文件。
